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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7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07_E4_B8_c67_237677.htm 据了解，教育部3月公布

了《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》，对民办高校招生、

管理、教学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。特别指出，改“录取通知

书”为“学习通知书”，改“毕业证书”为“学习证书”，

旨在区分“非学历教育”与“学历教育”。北京培黎职业学

院院长余临说，以往招生中，一些民办高校在招收非学历教

育学生时有意使之混同于“计划内学生”，考生和家长很难

识别此“录取通知书”与后者的通知书有何不同。这种行为

扰乱了招生市场，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利益。 今年，民办高

校的招生简章及广告均须到市教委备案后才能招生，招生简

章必须包括办学性质，注明民办；学校类型为“独立学院”

、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；收费项目、标准及退费办法；证书

类别和颁发办法，证书类别注明毕业证书、结业证书、学业

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等。招生简章和广告涉及教学设备、生

活设施、图书数量等基本条件数据时应与实际情况相符，正

在建设或规划中的项目必须注明等10项规定。备案工作于4

月15日开始，目前已全部结束。备案管理部门将定期对民办

高等教育机构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进行检查，对未经备案

以及虚假的招生简章和广告根据情节轻重，依法处理。中国

管理软件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，欢迎教育主管部门采取这些

措施，为民办高校招生创造公平的招生环境。 另据了解，一

年一次的民办高校评估工作不久前结束，诚信办学是此次评

估的重要内容之一，学校的师资、图书馆藏书、教学设施等



软硬件都在评估范围内。评估不合格的民办高校被限期整改

。 虽然民办高校招生市场逐步规范，但仍有个别学校夸大宣

传，欺骗考生和家长。北京城市学院教育培训中心负责人提

醒考生，要分清计划内与计划外招生，如果考生的分数没有

达到相应的录取分数线，考生就不可能上计划内学校，不要

抱侥幸心理。更不要听信所谓的就业承诺，许多民办高校负

责推荐就业，但真正找到好工作，还要靠考生努力学习，提

高自身的综合能力。另外，考生选定某个民办高校后，最好

实地看看校园环境，多问问在校生，做到心中有数。


